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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個住宅竊盜案之侵入窗口鐵窗上，現場處理人員採到一枚指紋如下圖，請問該枚指紋屬於那一紋型？

弧形紋 帳形紋 斗形紋 雜形紋

2 有關現場測繪要領，下列何者錯誤？

測繪順序宜先從現場開始，其次為現場周圍，最後為重要跡證之相關位置

現場分散數個地方時，宜分別測繪，測繪時避免移動現場物品，減少誤差

現場測繪圖應註明案名、時間、比例及方位等

現場測繪和現場筆記資料在離開現場前，宜再確認

3 有關刑案現場物證之採集、保存、處理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應以真空採證器採集纖維證物

炸藥送鑑時，宜由鑑識人員採集 3 公克，以玻璃容器封裝後送鑑

數位影音檔案，可以翻拍螢幕畫面之檔案送鑑

現場生物跡證先陰乾，再置於紙袋保存

4 警察機關執行「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強制採樣之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受強制採樣之人已自行到場者，可不製作通知書交付

被採樣人在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中有資料時，仍應予以採樣

通知書經合法送達，被採樣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緊急拘提到場採樣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為宜

5 有關各警察機關於刑案現場採集之證物送鑑分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場採集之精液斑鑑定由刑事警察局鑑識科微物股負責

空氣槍動能初篩由各警察局鑑識中心、鑑識科負責

火炸藥之鑑定由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五大隊負責

鞋類印痕由刑事警察局鑑識科行為科學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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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刑案發生後，有關勘察組之任務，下列何者不屬之？

如案情需要，得於現場相關處所搜尋附近監視影像

採集各類跡證、包裝、封緘及送鑑

研判犯罪嫌疑人之入出口、進出刑案現場路線、犯罪時間等

刑案現場紀錄

7 有關圍捕任務現場所成立之行動任務小組，下列何者不屬之？

攻堅小組 通訊小組 現場蒐證小組 交通管制小組

8 刑警執勤時，有關刑警背心穿著時機，下列何者不適合穿著？

於銀行 ATM 前之埋伏勤務 於宗教遶境活動之安全管制勤務

至國小進行防範犯罪宣導勤務 於陳情抗議活動現場蒐證勤務

9 臺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破竊盜集團，逮捕犯罪嫌疑人甲乙丙丁 4 人，其中甲又涉嫌持有並吸食

安非他命，乙吸食大麻，丙為少年，丁為軍人持有愷他命 4 公克，則本案辦理移送作業時，共需幾張

移送書？

 1  2  3  4

10 依據提審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任何地方法院聲請提審

拘捕機關應將拘捕原因於 24 小時內，以書面告知本人及指定之人

拘捕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 24 小時內，將拘捕之人解交法院

如法院自行迎提者，拘捕機關應立即交出被拘捕之人

11 警察在有女陪侍小吃店臨檢中，在其後方套房內，查獲甲男（30 歲）與乙女（14 歲）衣冠不整，經

詢問二人皆坦承甲男以 5 千元對乙女買春，有性交易事實，則本案之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應將乙女移送少年法庭

甲男應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規定，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對乙女之筆錄中，其真實姓名一律以代號稱之，並應通知社工陪同指認及訊問

使兒童或少年進入涉及色情之場所，即屬所稱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定義

12 國中生張三於某日，在學校被同學多人，以布袋蓋頭圍毆傷害，張三並不清楚實際毆打傷害他之對象

為何人；派出所員警受理本案件時，下列何者錯誤？①若張三表明不追究，其父母得獨立告訴 ②學

校可對加害學生告訴 ③張三之告訴期間應自被毆打後 6 個月內為之 ④張三可以單獨對其中某位

學生提告，而不告其他參與同學 ⑤張三事後若因他案件死亡，生前已向警方表明不追究此案件，其

父母仍得提出告訴 ⑥若本案曾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者，不應受理

①②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 ②③⑤⑥ ①③④

13 張三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轄內，在家接獲自稱中華電信公司服務人員來電，表示其電話費未繳，復有

警察、檢察官等來電表示其涉及洗錢罪等，張三先於其住家附近 ATM 轉帳 2 萬元，給李四（臺中市

第五分局轄內居民）所有之臺北富邦北屯分行帳號內，隔日再至銀行櫃台滙款 200 萬元給丁某（住於

高雄市苓雅區）國泰世華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內後，再提款 200 萬元在臺北市信義區面交給車手。經親

友提醒發現可能被騙，其至大安分局偵查隊報案，則本案之管轄責任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14 各警察機關應設置刑案證物室之單位，下列何者不屬之？

派出所 警察局鑑識科 警察局刑警大隊 分局偵查隊

15 夜間亦得入內搜索或扣押之處所，下列何者屬之？

假釋人住居或使用者 已過營業時間，打烊之餐館

治安顧慮人口之住所 緩刑者使用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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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執行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之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拘票有二聯，執行拘提時，應以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

拘票不能執行者，應記載其事由，由分局長簽名後，繳交法官或檢察官

司法警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執行逕行拘提後，得於移送時始一併聲請補發拘票

17 偵查犯罪有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察官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逕行拘提之情形，以下何者

不屬之？

轄內發生銀樓強盜案，被逮捕之現行犯供述某甲為共犯，員警依監視器影像確認其涉案嫌疑重大者

在外役監所服刑而脫逃者

騎乘機車遇警察路檢，突然拒檢並將疑似毒品丟棄路邊，加速逃逸者

涉及強盜案，犯罪嫌疑重大者

18 有關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下列何者錯誤？

遇民眾拾得皮夾內有信用卡，應聯絡信用卡發卡銀行通知遺失人

拾得物保管單位為分局偵查隊或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 5 百元以下者，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 15 日，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由拾得

人取得其所有權

受理民眾交存拾得物，受理人員應當面清點並填具制式拾得物收據一式二聯，將第一聯簽章交付拾

得人收執

19 下列何者屬重大刑案？

查獲安非他命 100 公克案件 騎車搶奪皮包，損失 500 元案件

酒店發生聚眾鬥毆案件 夜市商家招牌深夜被槍擊案件

20 執行拘提或逮捕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應以智取制伏歹徒，對付頑抗對象採取組合警力強攻外，亦可視情況運用策略俟機誘捕或策動投案

以逮捕對象任務優先，不顧個人安危，以求團隊榮譽

對於經通知、拘提、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均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毛髮、唾

液、尿液

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雖未經拘提或逮捕，仍得解送

21 有關偵查辯護，下列何者錯誤？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不以律師為限；惟須經機關首長同意

偵查中之辯護人，不得於執行搜索或扣押時在場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狀，不以司法狀紙為限

檢察官發交繼續追查贓證或共犯之被告，如已委任辯護人者，於詢問時亦應通知該辯護人到場

22 有關警察機關各機關間及與檢察官之聯繫相關事項，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受理非本轄刑事案件報案時，應立即通報管轄分局偵查隊

警察機關於管轄區外執行情報蒐集、探訪活動，未攜槍時，亦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知悉

警察機關得囑託他轄警察機關代為追查贓證物或詢問證人及犯罪嫌疑人等工作

司法警察人員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共犯，應於當日下午 10 時前解交檢察官

23 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破案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下列何者不屬於偵查犯罪手冊

中規定之偵查計畫內容？

被害人之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狀況等生活情形

發現經過或受理報案經過

偵查經費之分配

偵查對象、方向、方式、步驟及部署進度等偵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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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當鋪業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當舖業收當物品時，應查驗持當人之身分證件並在當票正聯內捺印指紋，始可收當

持當人可以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向當舖業借款

各地警察機關可隨時跨轄查察當舖業

當舖業不得收當護照、身分證

25 網路犯罪之電腦執行搜索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應立即令犯罪嫌疑人操作電腦將所需證物資料取出

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勿安裝或複製任何程式、檔案至數位證物中

扣押電腦應符合比例原則，尤其網路公司應特別注意其影響層面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述何類刑案發生後，應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慰問？

被害人受傷案件逾 3 天者 機車竊盜案件發生逾 3 天未破案者

銀樓被強盜案件發生逾 10 天未破案者 網路霸凌案件發生逾 10 天未破案者

27 警察人員受理報案到達刑案現場時，下列何項作為最不適當？

救護傷患 拉封鎖線封鎖現場

蒐尋並採集現場跡證 觀察現場圍觀群眾，有無可疑徵兆

28 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實施指認，應指派案件偵辦人員辦理為原則

若犯罪嫌疑人已選任辯護人，應通知辯護人到場

安排四名以上於外型無重大差異之被指認人，供指認人進行列隊指認

二名以上指認人就同一犯罪嫌疑人進行指認，應一起進行

29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何？

 6 月以下  1 年以下  2 年以下  3 年以下

30 警察機關處理尚未取得我國國民身分證之大陸地區配偶意外死亡案件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報驗單位應於報請檢察官相驗之時起，4 小時內以傳真通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並副知內政部

警政署

死亡人數為 2 人以上者，應於確認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後，立即通報

我國人民於大陸地區受人身自由限制，經大陸地區公安單位通報我方後，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依規

定函請該管警察局即時通知其家屬

警察機關受理事涉兩岸地區之案件非屬刑事案件者，應轉告報案人或被害人逕洽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辦理

31 有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較低級別毒品之法定刑

施用一粒眠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得由警政署長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檢察總長核可後，實施控制

下交付調查犯罪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費用，一律由國庫支出

32 有關員警受理報案及通報相關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立即破獲之案件，可以不必開立三聯單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得以書函答覆

派出所員警負責刑案基本資料之建立及上傳，上傳後，若發現錯誤，應於 7 日內更正

重大刑案發生或破獲逾 1 小時通報偵防中心及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者，為遲報

33 各警察機關遵守偵查不公開，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合法權益之保護，於必要

時，得經各機關主官及發言人核定後發布新聞，下列何情形不屬之？

發生重大災難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

有關被害人之親屬照片、姓名

發生竊盜案件，請民眾指認犯罪嫌疑人之監視錄影畫面

緝獲越獄脫逃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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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某派出所員警 A，在派出所值班台執行勤務時，接獲某民眾甲來電，在電話中不僅告知其姓名及住址

外，還聲稱 5 分鐘前在自己的家中殺害其年邁父親乙，員警 A 隨即通知在巡邏的線上警網，立刻前往

該住處去查處外，同時也繼續以電話查證甲的陳述是否真實。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案僅屬民眾的報案，並不是民眾的自首

本案員警的電話詢問，已進入本案警詢程序，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各款規定有告知義務

本案員警的電話查證，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第 2 項之知有犯罪嫌疑，故非屬開始刑事調查的作為

本案員警應繼續電話查詢，以便查證並紀錄甲陳述之可信度及真實性，以作為甲自首的憑證資料之一

35 依照司法實務判決，民眾對於員警執行職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構成妨礙公務罪？

民眾僅係消極反抗、掙扎，並未積極攻擊員警之身體、其他物品或他人

在客觀上民眾無法認知員警依法正在執行職務，而以雙手抵制警察的壓制

通緝犯持有槍械遇到員警追捕而逃跑，惟員警無法證明其有攻擊警察之行為

民眾醉酒駕駛機車被警察查獲，員警要求將其移至路旁進行檢查，竟以機車直接衝撞員警

36 有關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的警戒範圍，是指研判自身或他人可能遭受抗拒而有襲擊之虞時

警察人員執行盤查時，有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藍波刀欲自殺者，應依法使用槍械射擊之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的目的，是為迅速排除對社會治安及人民之急迫危害，同時在保障員警執勤的安全

37 有關「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不公開的規範目的，原則上係對於社會大眾不公開，而非對於被偵查人不公開

刑事案件進入調查階段時，對於現場之犯罪嫌疑人或其他民眾，皆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依據偵查不公開作業程序，通緝犯經緝獲歸案者，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司法警察得告知犯罪嫌疑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得曉示如揭露偵查內容對於案件可能的影響

38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現場查訪及調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即照相或錄影，進行初步查訪、紀錄

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應由直轄市警察局局長或各縣市警察局局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除擔任警戒任務外，分調查組及勘察組，人力不足時應請求支援

調查組之具體任務，在於蒐集刑案相關情資，例如查訪案件之關係人或是搜尋附近監視影像

39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範，有關刑事案件之管轄及偵查責任之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帳戶匯款之詐欺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竊車恐嚇取財案件，由車輛失竊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捷運或輕軌移動車廂內發生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犯罪行為之發生或結果橫跨二個以上警察機關管轄區域者，由受理報案或接獲通報在先之機關主辦

40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範，有關偵辦重大案件的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辦重大案件之需要，依其性質為專案情報諮詢布置

破獲重大刑案，應立即通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

重大刑案逾 3 日未破案者，應由機關主管親自或指派人員給予被害人慰問

重大刑案發生後不能即時獲得線索予以偵破，而必須有關單位協助時，得成立專案小組

41 司法警察逮捕現行犯，應即解送檢察官，下列何者經檢察官許可者，司法警察得以函送方式辦理移送？

告訴乃論之罪，經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案件

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犯強制性交罪之案件，全案經調查完畢證據明確，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

犯強盜殺人案件經調查完備，認定具有犯罪嫌疑者，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

42 有關司法警察機關所為之現場勘察與採證，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現場勘察步驟是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由高而低為原則

現場彈頭（殼）視個案留意其可能的微物證據，必要時，先採集鑑定

犯罪現場發現有爆裂物或疑似爆裂物時，應通報刑事警察局地區防爆隊至現場排除

對於住宅或車輛或其物品實施採證，若採證之標的物權利人不同意者，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發鑑

定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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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列何種情形之下，司法警察機關於偵查犯罪時，無須經檢察官之許可，及向該管管轄法院聲請令狀？

司法警察發現犯罪嫌疑人居無定所，且犯罪嫌疑重大者，得逕行逮捕之

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因情況急迫，基於案情需要必須調取通信紀錄者，即可逕行調取之

警察機關因調查犯罪之必要時，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證人到場說明案情

偵查中警察機關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證據有滅失之虞者，得逕行執行緊急搜索

44 司法警察偵辦刑案，有關對於被害人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受傷之被害人，應以救護為先，並以多次詢問為原則以及詳實記錄之

性侵害之移送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姓名以代碼稱之

被害人受詢問時，依被害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審酌案件情節及被害人之身心狀況後，得利用遮蔽設

備，將被害人與被告、第三人做適當隔離

被害人於受詢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得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45 有關交通事故處理肇事現場逃逸案件，下列何者錯誤？

逃逸之車輛所遺留的油漆碎片，應使用鑷子進行採集為宜

現場跡證應以尋找車體的散落物，為破案之重要關鍵證物

現場肇事車輛撞擊下產生之血跡、油漆片、玻璃等證物，應加以留存紀錄

現場拍照不宜從各種不同角度與地點拍攝，應以現場重要跡證為拍攝核心，以避免失真

46 下列何者，是屬於「情況性跡證」？

因人對人、人對物或物對物間接觸所生成的證物

從現場遺留的凶器、指紋、衣物等物證，可連結到嫌犯曾至現場

手錶停止的時間、屍體腐敗狀況、傷痕位置與形態、現場門窗關閉、開啟等、抽屜開啟位置等情形

所呈現的跡證

室內現場有無汽油味、瓦斯味、屍臭味、車輛引擎溫度、輪胎印痕、交通號誌等情形，須加以記明

筆錄或照相、錄影方式記錄之

47 有關跟監與監視的偵查手段，下列何者錯誤？

跟監或監視人員應儘量避免穿戴引人注目之特殊物件

跟監與監視，同屬動態式觀察紀錄相關訊息之任意偵查活動

被跟蹤對象故意製造突發事故，陷執行跟監之人員於不利的情境時，應設法儘速撤離

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屋內，跟監人員應迅速利用附近隱蔽物，進行埋伏或重新部署等必要措施

48 警察機關使用通知書送達應受送達人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送達時送達人應製作送達證書，交予應受送達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有關通知書之送達，若無急迫性或時效性之案件，應以留置送達方式為原則

送達時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應送達文書交予辨別事理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代收之

送達時應受送達人無法律上理由而拒絕收領者，得將通知書留置於送達處所，將送達情形於送達證

書記明後附卷

49 偵查中扣押物須經所有人或持有人之請求，在何種情形下，警察機關得經檢察官核可，暫行發還給所

有人或持有人負責保管之？

經查該扣押物並非贓物者

必須等到案件獲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者

經查確係請求人所有或持有，而無他人主張權利者

所有人或持有人對扣押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

50 有關執行搜索、扣押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最正確？

執行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所未記載者，不得扣押之

拘提逮捕人犯後，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

交通工具及其住宅

檢察官自行聲請搜索票交付警察執行搜索或扣押後，警察於執行完畢後，應於 3 日內回報

執行完畢後而有扣押之物時，應將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正本、搜索扣押筆錄影本連同扣押物品目錄表

影本，儘速函報核發搜索票或扣押裁定之法院


